2026辽宁现代农业机械装备暨农用物资博览会

展位申请\合同表

本单位（乙方）认可参展细则，并保证支付所需项参展费用，服从甲方统一安排。                              
展商（乙方）资料：
公司名称：（中文）                           
                                                                                                                                            
地    址：                            
        
联系人姓名：                           职  位：          


          

电      话：                           传  真：          


         
mail：                               网  址：          




公司类型（请在合适的方框内打“√” ）
  □生产厂商      □经销商      □ 农机服务组织      □ 科研机构      □ 高校
 □其它：





                                             （请注明） 

参展产品（语言、标点符号准确，字迹工整、清楚）                                                                                                                                                         
  
                                                                               



                                                                                           。
展位申请：
【选项1】：室内特装展位290元/平方米特装展位100㎡起订（A区）10m×10m，（室内裸地，不带任何设施，参展企业需委托指定搭建商设计搭建，发生费用自理）
展位：     个
     总价格：        元　      展位号：               
【选项2】：室内标准展位12000元/个/展期（B区），（6m×6m，统一背景绗架搭建，含中文楣头，含一桌两椅）；
展位：


 个 
 总价格：

 元　      展位号：

   

【选项3】：室内标准展位3500元/个/展期（C区），（3m×3m，统一背景桁架搭建，含一桌两椅）；

展位：

 
  
 个 
 总价格：___________ 元　      展位号：___________    

【选项4】：喷绘及其他
【广告费用】（注：展场户外广告详见公告-广告报价单）
项目：


                            
  
   总价格：___________ 元　      
	费用总额：（小写）              元（大写：               ）                                                                                               

	付款方式：
本合同签订之日，乙方应在三个工作日内支付本合同约定的费用总额的全款，并将汇款底单发送至甲方指定邮箱：lnnjz2024@163.com。
甲方指定唯一收款帐户如下：

户名：中国农机安全报社有限公司 

账号：11040101040002006

户行：农业银行北京朝阳路北支行 

	其他：
本合同背面的“参展细则”是本合同有效组成部分，与本合同有同等效力；

乙方确认以上填写的内容真实、准确；

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双方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选择博览会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

	甲方(签章):中国农机安全报社有限公司
负责人: 

日期: 
	乙方(签章):

负责人:

日期:


参 展 细 则(此页不需回传）
展期安排：

布展时间：2026年3月10日8:30-17:00

开 幕 式：2026年3月11日9：28

展    期：2026年3月11日-3月12日两天

撤展时间：2026年3月12日15:00

展会地点：沈阳国际展览中心（沈阳市苏家屯区会展路9号）
2.展位租赁及服务

乙方（以下简称乙方）租赁展位须经甲方（以下简称甲方）批准，并与甲方位签订前页合同。

乙方所租赁的展位不准部分或全部转租或变相转租。

无论布展或展出期间，乙方单位须确保其租赁的展位得以合理、适当使用。若甲方认为乙方的展位未被合理、正当使用，足以影响展览效果、展览安全的，甲方有权收回全部或部分展位，由此引起的费用将由展商承担。甲方已收的展位费及其他已收费用不予退还。

对乙方提供的录入展商名录的图文资料，甲方将尽力确保其内容的准确性，若有错漏之处，甲方恕不负责，并有权在未经通知的情况下对上述资料进行删节。

若乙方违反本细则，或未能按时支付参展费用，甲方有权取消其租赁的展位，乙方及其展品均须撤离展览现场。甲方有权将该展位另行出租，并保留对乙方的上述未付款的行为提出索赔要求。 甲方保留为展览会的总体利益考虑而变更展位位置的权利，如有变更，甲方应与乙方予以确认。

3.展品

为保证展品质量安全，乙方须提供本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开户许可证》等资料。

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品严禁带入展览会现场或在租赁的展位展览。

乙方销售产品如出现质量或安全问题，乙方自行承担因此而产生的全部责任并接受政府职能部门和组委会的处理意见。

乙方应对自己的展品安全负责，并做相应的投保。对于贵重物品，乙方可提前向甲方申报，但乙方仍应自行采用有效防护措施。

4.不可抗力

因战争、国家紧急状态、火灾、自然灾害、疫情、展馆因非人力可控制的因素不能使用，导致展览会取消、延期或展览时间缩短，甲方对乙方所付费用不予退还。由于上述原因致使乙方或他人遭受其他的行为和后果、索赔、要求、损失(包括间接损失)和其他费用，甲方亦概不负责。

5.损害赔偿

因乙方及其员工或其代理人故意或过失的行为，导致展馆设施、业主及其代理和其他乙方遭受损失或损害，或致使甲方及其对展馆业主负责的代理机构、员工、分包商、公共机构、乃至其他展商遭受人身、财产损失的，乙方须负全部责任，乙方同意对此作出赔偿。

乙方不准改变或影响展馆固有设施。

6.现场须知

a.从布展、展出到撤展整个阶段，乙方需对其参展人员和代理人员的行为负责。

b.乙方必须遵守展馆和甲方的现场规定。
c.乙方不得进行影响展览会正常进行的一切活动。
一旦发生意外事件，乙方应在第一时间通知甲方。

7.付款

a.乙方必须将参展的所有费用汇入甲方唯一指定的收款账户，否则一切后果由乙方承担。
b.乙方参展的所有费用支付：合同签署或展位确认后支付总金额的全款，未按时支付的，甲方有权保留、更换或撤消原展位的权力。甲方应向乙方提供增值税普通发票，开具名目为展位服务费。

8.撤消或减少预订展位

若乙方取消或减少预订之展位，须经甲方同意；否则，乙方所付的定金将不予退还，乙方还须承担违约责任。

